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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815-59

烟台莱州市政府及环保局为迎接
此次督察，将排放都达标的玻璃厂（厂
子位于平里店镇）都关停，让企业遭受
停产损失。

烟台市 其他

经调查核实：信访反映的厂家为莱州市光远玻璃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生产日用玻璃瓶，设计年生产能力2万
吨。2014年8月开始由城区向平里店镇贾邓战家村西北搬迁，2015年4月搬迁项目建成，在未通过环保部门验收情况
下擅自生产。2015年5月以来，针对该企业擅自生产行为，莱州市环保局先后3次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企业停产
整顿，累计罚款8万元。2016年9月至2017年1月，企业停产整改。2017年1月底，企业再次擅自恢复生产。现场核查过程
中，发现企业还存在以下问题：制瓶车间已停产，但煤气发生炉还在运行，玻璃窑炉未投料，正在保温放料。

否

180 815-61

济南市槐荫区锦绣城小区外腊山
河西路大货车来回跑，产生噪声污染。
居民区与道路相隔过近，不符合相关标
准，且无隔音设施。

济南市 噪声

经调查核实：济南市槐荫区锦绣城小区与腊山河西路距离符合规划及间距标准。为减少白天时段大货车对道
路交通秩序影响，全市统一规定，大型车辆仅限22时至次日6时在城区道路行驶。腊山河西路作为片区内南北向主
要干道，也是片区内外大型工程货车运输路线的主要通道，承载的运输功能十分重要。大型车辆通行频繁，对附近
居民造成噪声影响。

是 其他

1 .槐荫区交警大队为减轻该路段车辆通行造成的交通噪声污染，
加强夜间巡逻管控，每周开展两次以上集中整治行动，并在腊山河西路
增加警力，加大执法力度，查纠超速、超载等道路交通违法行为。2 .按全
市统一要求增设声纳采集设备，严厉查处不按规定鸣喇叭违法行为，减
少噪音污染，进一步规范大货车通行秩序，全力维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
秩序。

181 815-62

日照市岚山区虎山镇黄家峪村和
桂山头村长期非法采矿，造成生态污
染。采石场无任何手续，也无环保措施，
非法施工。

日照市
生态、其

他

经排查，群众反映的岚山区虎山镇黄家峪村和桂山头村共有3家矿山开采企业，分别是日照市安胜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石料加工厂、日照市岚山区虎山镇巨腾石料厂、日照市虎山镇基业石料加工厂，经调查核实，该3家采矿
企业均未办理环保审批手续，采矿权许可证均已到期，分别于2013年9月2日、2013年12月2日、2013年9月2日到期
关停。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联合调查组现场检查时，该3家矿山企业均处于关停停产状态，且无近期非法采矿迹
象。但检查发现该区域有1家石料加工厂，经查，该石料加工厂为山东安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石料加工厂石料加工
项目，位于岚山区虎山镇黄家峪村村东，利用建筑用花岗岩矿石经破碎机粉碎、筛选生产石子和石粉。该项目于
2007年11月开工建设、2010年9月建成投产，2011年8月办理环保审批手续，2013年9月因矿山关闭石料加工项目停
止生产，2014年2月该公司又擅自恢复生产，但由于原料不足等原因不能连续生产，长期处于间断性生产状态。现
场检查时该厂石料加工项目未生产，但具备随时恢复生产的能力，存在未配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擅自建成投产等
环境违法行为。以上3家矿山企业均已编制《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方案》，但因资金等原因未能在关停后及时进
行恢复治理。

是

关停取
缔、立案
处罚、约
谈、问责

针对山东安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石料加工厂违规生产问题，岚山
区当即对该厂采取断电措施，现场拆除了石子加工生产设备，并实行封
矿，砌筑了封堵墙。同时，对其未配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擅自建成投产
的环境违法行为，由岚山环保分局进行立案处罚，拟处8万元罚款。目
前，已完成对该石料加工厂拆除设备及产品的清理工作。针对上述3处
矿山关停后未及时进行恢复治理问题，已制订生态恢复治理计划，计划
于2017年8月31日前完成《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程设计》，9月
份完成招投标工作，10月份开始治理，预计于2018年10月份完成治理工
作。

党内警告
1人。

182 815-64

淄博市桓台县果里镇西店村村西
小官村北，毕某某在一个废弃砖窑内加
工钢厂废料，粉尘污染严重，污水排入
地下，污染地下水源。

淄博市 水

经调查，毕某某承包窑湾后，从事钢渣分类经营。2017年，在散乱污企业环境综合整治中，该企业被果里镇政
府列入关停取缔类企业。5月21日对企业采取了断电停产措施。此后，企业开始对厂区物料进行清运，6月30日对电
机、皮带、球磨机等生产设备进行了拆除清理。但因厂区储存物料太多，一直未清理完毕。企业内无生产加工设备，
不具备生产条件，无生产迹象；现场物料全部使用防风抑尘网蓬盖；厂区无渗坑、无污水外排，厂区地下水和现场2
个水池水样经县环保局和第三方检测，数据不超标。

是
责令改

正、约谈、
问责

按照“两断三清”标准，该企业于8月20日将剩余物料全部清理完
毕，彻底实现了“两断三清”。

党内警告
1人。

183 815-65
济南市奥体西路与康虹路交叉口

西南角万科城会客厅小广场有跳舞噪
声影响周边居民生活。

济南市 噪声 经调查核实：万科城会客厅小广场有两支跳舞队伍，存在噪声扰民问题。 是 责令改正
历下区政府联合市公安局历下分局治安大队、智远派出所对跳舞

人员进行了耐心细致的劝解工作。经劝解，已将大功率音响换成了随身
听小收音机，降低噪声对周围环境影响。

184 815-69

烟台招远市山东招金集团招远市
招金金合科技有限公司，利用黄金氰化
尾渣制取硫酸，含氰化、氯化物的废水
排入沟渠，污染地下水。周边村民取水
灌溉致果树死亡，村民找该公司理论却
被殴打。该项目土地征收手续造假，审
批过程中环评报告和选址造假且没有
公示。同时反映招远市环保局不作为。

烟台市 水、其他

1 .烟台招远市山东招金集团招远市招金金合科技有限公司，利用黄金氰化尾渣制取硫酸，含氰化、氯化物的
废水排入沟渠，污染地下水问题：2016年3月28日，招金金合公司一期建设工程试车期间，曾因回水泵发生故障，导
致雨水收集池池水外溢。经检测，氰化物未检出，部分农灌井氯化物超过国家规定的农灌标准。2017年8月16日现场
检查，未发现含氰化、氯化物废水排入沟渠现象。2 .周边村民取水灌溉致果树死亡问题：2016年3月28日溢水事件导
致部分农作物和树木受损。2017年8月16日检查时，未发现果树死亡现象。3 .村民找该公司理论却被殴打问题：经公
安部门认定，该事件无殴打他人行为。4 .该项目土地征收手续造假问题:2015年2月27日，招远市政府发布《招远市人
民政府对国土资源局关于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给招远市招金金合科技有限公司使用的请示的批复》，将该宗地
出让给招远市招金金合科技有限公司，用途为工业用地，出让期限为50年。5 .审批过程中环评报告和选址造假且没
有公示问题：金合公司项目2015年4月17日由山东省环保厅审批，2017年3月22日通过省环保厅验收。6 .反映招远市
环保局不作为问题：招远市环保局于2016年对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处罚。

是
停产整
治、责令
改正

已制定解决方案和落实措施，其中，原料库大门处无倒坡、污水处
理石灰仓进灰口处下方未硬化问题，已整改完成。其他整改问题正在有
序推进。

185 815-70
泰安市泰山区省庄镇指挥庄村一

砖厂废气排放超标。
泰安市 大气

经调查，转办单中反映的砖厂名为泰安市泰山区科正新型节能建材厂，有环保手续，该厂废气主要是隧道窑
废气，使用水膜、双碱法脱硫除尘。8月16日，经现场监测，二氧化硫超标、烟尘超标11 . 2倍。

是
停产整
治、立案
处罚

1 . 8月17日对其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整改，目前
企业已停产整治。2 .对该厂二氧化硫、烟尘浓度超标的违法行为，处100
万元罚款。

186 815-72

泰安市泰山风景名胜区多处古树
名木因游客烧香烧纸产生烟尘污染致
死。泰山景点山烛峰、向阳坊景区因建
设房产别墅影响生态环境。

泰安市
大气、生

态

8月16日晚，泰山管委农林局、规划建设土地局对该件进行了调查核实。1 .对景区内古树名木致死问题，泰山管
委会红门管理区红门宫院内火池周边有两棵枯死侧柏古树，其他庙宇、民俗点内无类似情况。该条问题属实。2 .信
中所说的山烛峰应指泰山东麓天烛峰，所指的别墅是指泰山文化产业园·泰山封禅园区项目，该项目不在国务院
审批的《泰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规划范围之内，也不在泰山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处于泰山景区大津口乡艾洼
村，该项目符合国家立项、环评等建设要求。该条问题不属实。3 .泰山没有向阳坊，应为白阳坊。白阳坊原是泰山景
区所辖迎胜居委会的一个自然村，该九户院落收归村集体所有。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改变房屋批准使用用途，省建
设厅批复为旧民房改造，目前为租赁给科研单位使用。二是批小建大，省建设厅批准面积为1896 . 17平方米，实际建
设面积2786平方米，违法建设面积889 . 83平方米。该条问题属实。

是
立案处
罚、责令
整改

1 .红门管理区立即整改，采取限量提供短香、细香措施，禁止出售元
宝、火纸，封闭火池并停止使用，从根本上解决了焚香烧纸造成的环境
污染问题。同时，已向红门管理区下达处罚决定书，按照相关条例对红
门管理区顶格处罚5万元。2 .责令立即整改，白阳坊超出批准面积的部分
正在积极拆除，目前大部分已完成拆除，8月23日全部完成拆除，后期将
种植树木恢复原来生态环境。

187 815-74
济宁市金乡县胡集镇化学工业园

山东济矿民生煤化有限公司废气、废弃
物污染，影响周边村民生活。

济宁市
大气、土

壤

2017年8月16日，金乡县组织新材料产业园区等单位，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山东济矿民生煤化有限公司是焦化企业，2009年落户济宁新材料产业园区，2013年建成投产，2016年8月15日取得济

宁市环保局备案批复（济环办函[2016]49号）。1 .关于企业废气问题。该企业于2014年8月投入760余万元完成炉头烟收集设

施建设，烟气经地面脱硫除尘站处理。2016年7月投入3800万元建设完成脱硫脱硝设施并规范运行，在线监控设备与省、

市、县三级联网，数据上传正常，外排污染物浓度符合国家标准。该企业有组织排放的废气主要有：粉碎机室废气、装装煤

地面除尘站废气、推焦地面除尘站废气、焦炉废气、熄焦废气、筛焦废气、洗气排净塔废气、脱硫再生塔废气、硫胺结结晶干

燥废气、管式炉废气、制冷机废气等。粉碎机室废气设有脉冲式除尘袋，粉尘净化后经21米高烟囱排放；装煤地面除尘站

和推焦地面除尘站废气各采用1台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由26米高烟囱排放；焦炉废气建设了脱硫脱硝设施并安装了在

线监测设备，运行稳定；熄焦塔顶部设木结构折流板捕尘装置和喷洒洗涤装置；洗气排净塔主要收集冷鼓工段产生的无无

组织排放废气，经洗涤后由18米高排气筒排放；硫胺结晶干燥过程中产生的少量粉尘和氨气经旋风+水除尘后经25米高

排气筒排放；筛焦废气、脱硫再生塔废气、管式炉废气、制冷机废气均按照环评要求符合排放标准，直接排放。但在日日常

检查时，发现该企业在推煤、出焦时存在烟气不能彻底收集、化产区及装卸车区有无组织异味、熄焦水蒸气有轻微异味味

的现象。2017年8月10日，山东嘉源监测技术有限公司对厂界臭气浓度进行监测，数据为17；8月17日，接到中央环保督察转

办案件后，金乡县再次委托第三方对该公司厂界臭气浓度进行监测，下风向三个检测点位臭气浓度分别是13、13、14，均

低于国家标准要求（标准：臭气浓度20）。2 .关于企业废弃物问题。该企业废弃物主要有：煤尘、焦尘、废脱硝催化剂、焦油

渣、沥青、粗苯蒸馏再生器残渣、污水站污泥、废活性炭和生活垃圾等。其中煤尘、焦尘属于一般固废，根据环评要求求配入

炼焦煤；废脱硝催化剂（危废）交由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理；焦油渣、沥青、残渣、污泥、废活性炭属于危废，均按照环环评要求

暂存后配入炼焦煤；企业生活垃圾委托金乡县金胡物业有限公司处置。污水处理站所用处理剂的包装袋，由企业回收用用

于硫膏的包装；消泡剂的包装桶及供水站使用的缓蚀阻垢剂包装桶由企业回收循环使用；除上述废弃物之外，该企业产产

生的副产品还有硫膏、硫胺、脱硫石膏等，均按照环评认定作为产品外售，没有出现不规范处置现象。

济宁新材料产业园区、金乡县环保局一直依法对该企业进行严格监管：2016年4月30日，该企业因在线监测数据二氧

化硫超标，被金乡县环保局罚款20万元；2016年9月1日，因企业氮氧化物超标0 .03倍，被金乡县环保局罚款10万元。

是 责令改正

园区督促企业加强焦炉操作管理，尽可能减少放散；同时园区采购
了FID氢火焰离子化监测仪，协助企业对化产区进行监测，并要求企业

对监测出的VOC浓度较高的点位进行针对性的治理；焦油、粗苯卸车区

原异味治理设施效果不佳，已经建设洗油+活性炭方式进行替代，目前

正在调试。该企业按照济宁市下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焦化企业深化环保

治理实施干熄焦技术改造工作的通知》要求，投资1 . 6亿元实施了干熄

焦技术改造项目，2017年底完成改造任务。下一步，金乡县将进一步加

大企业监管力度，对园区环境空气质量定期进行监测，督促企业加快干

熄焦技术改造，确保企业各项指标稳定达标排放。

188 815-77

济南市南部山区仲宫镇店子村（省
道103线西侧不足600米山顶处，北靠南
绕城高速公路1公里内）济南振东混凝
土有限公司存在以下环境问题：1 .搅拌
场地势较高，春秋季节粉尘污染市区内
大气环境。2 .该厂选址违反济南市土地
规划相关规定且未经环保、国土、规划、
建设等部门批准。3 .为开采石料砍伐
300多棵老柏树，山体深炸扩挖就地采
石，破坏生态。4 .采石过程产生粉尘污
染致周边绿化树苗植被死亡，下雨时粉
尘经山水冲刷，流入水源地，污染地下
水源。5 .运输车辆扬尘污染。

济南市
大气、水、
扬尘、生

态

经调查核实：1 .现场实地查看，该企业生产环节均在室内，沉淀池有部分沉渣没有完全收集用于生产。2 .该企
业有环保手续，但相关用地和建设手续不全。2012年1月被济南市历城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根据《山东省建筑市
场管理条例（修订）》第49条规定给予罚款40000元，并责令恢复土地原状；2012年6月被济南市国土资源局罚款
197419元，并责令恢复土地原状。3 .经市林业局实地查看，未发现砍伐柏树痕迹。该企业是市国土部门破损山体整
治试点，企业所在区域山体已经部分绿化，未发现继续开山行为。4 .该企业厂址为原店子废弃采石场，山体深炸扩
挖痕迹为原采石场采石作业所留，未发现继续开采石料迹象，不存在采石过程产生粉尘污染现象。该企业距饮用
水源地较远，未对饮用水源形成污染。5 .经调查，该企业对所有运输车辆有要求，对作业场地和附近道路采取洒水
降尘处理。

是

责令改
正、立案
处罚、停
产整治

南部山区管委会相关部门和仲宫街道采取了以下措施：一、该企业
已停水、停电、停业，仲宫街道责成对沉淀池沉渣进行清理，截至目前已
经清理完毕；二、仲宫街道责成该企业3月内搬离南部山区；南山管委会
已注销工商营业执照。

189 815-78

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小范庄村周
边垃圾发电厂、造纸厂、水泥厂、采石场
粉尘、扬尘污染严重，致村民患癌增多；
博山区、淄川区交界处有企业将有毒垃
圾运到车峪口西面的山沟里，污染水源
地。

淄博市 垃圾

经调查，反映的垃圾焚烧电厂系淄博绿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经省环保厅审批并通过验收，按照环评要求进
行了扬尘防治；淄博盛昊纸业有限公司年产5万吨美纹纸项目经省环保厅审批并验收，自2017年6月停产至今；反
映的采石场为淄博市淄川河石坞石料厂，该厂已于2015年12月关闭，并拆除了设备。车峪口村不在水源地范围内。
未发现运输有毒垃圾。博山区委、区政府要求博山区环保分局和开发区（域城镇）等有关单位下一步要加大巡查力
度，一旦发现此类现象坚决严厉打击，对各类环保违法行为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同时，要求开发区（域城镇）进一步
做好辖区保洁降尘工作，确保扬尘治理工作落实到位。

否

190 815-78
济南市市中区舜耕路399号一楼有

家东头羊肉店，油烟污染影响居民生
活。

济南市 油烟
经调查核实：该羊肉店具备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但无专业油烟净化设备，未按照8月11日下达的《餐

饮业油烟专项整治告知书》进行整改。
是 停产整治

市中区政府责成舜玉街道办事处和执法部门责令该店停业整治，
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及配套烟道。该羊肉店现已停业整顿，正在联系油烟
净化设备安装事宜，在其未完成整改前不得开业。

备注：中央第三环保督察组转办第五批群众举报件共计200件，其中2件涉及不同市，实际交办202件。截至2017年8月25日已办结190件，正在办理12件，其中济南市6件、烟台市2件、潍坊市1件、日照市1件、莱芜市1件、临沂市1件，待办理完毕后，一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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